
中国狮子联会监事会制度

（中国狮子联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狮子联会（以下简称“联会”）以及各会员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的监督机制，完善联会和各管委会监事会的组织与活动，明确监事任职资格、监事会职权范围和议事规则等相关事项，推进联会和各管委会监事会的机构建设，依据《中国狮子联会章程》以及《中国狮子联会工作规则》，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联会监事会为联会的监督机构，接受联会会员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代表大会”）领导。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联会监事会依照法律法规、联会章程、联会工作规则和本制度行使监督职责，监督联会理事会、秘书处和结算中心的工作开展情况。   

第三条 监事会应当以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勤勉尽责的态度，切实行使联会的监督权。

第二章  联会监事会的产生

第四条  联会监事会设监事长一名，副监事长一至二名，监事若干名。监事会成员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监事会人数不超过十五人。

第五条  联会监事会任期为一年，从代表大会闭幕时起，至下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时止。

第六条  联会监事长的任职条件：曾担任过一届联会副会长。联会副监事长的任职条件：曾担任过一届联会理事且曾担任过单位会员或管委会负责人。

推荐监事的任职条件：1. 由各单位会员或管委会推荐一名人选，原则上应推荐各单位会员或管委会的当届监事长或副监事长（“当届”指召开代表大会当年的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任期）；2. 承诺在任期内履行监事职责。此外，业务主管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提名监事人选，提名人选不占所在单位会员或管委会的名额。

拟任联会监事长、副监事长、监事的人选经代表大会主席团确定为正式候选人后进行选举。其中，先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监事会成员，再由监事会会议选出监事长和副监事长。

第七条  联会监事在任期内如因故不能履行职责或辞去监事职务的，可由同一单位会员或管委会推荐符合任职条件的人选，该人选报联会监事长审核和业务主管单位同意后，交联会监事会表决通过。

第八条  联会监事在任期内不兼任联会理事会成员、专门工作委员会成员和顾问委员会成员。

第九条  联会监事具有知情权、审查权、出席权、提议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等权利。

第三章  联会监事会的职权

第十条  向代表大会报告联会监事会的年度工作。

第十一条  监督联会理事会的选举、罢免；监督联会理事会履行代表大会的决议；监督联会理事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联会章程和工作规则的情况。

第十二条  监督各单位会员或管委会的会员代表大会的会议组织和选举程序遵守联会章程和工作规则的情况。

第十三条  检查、监督联会的财务工作，有权审核账簿和相关文件资料，其知情权应得到充分保障。

第十四条  联会监事会成员有权列席联会理事会会议，联会监事会监事长有权列席（如监事长因故不能列席，可授权一名副监事长列席）联会常务理事会会议，对联会理事会工作及提案提出意见或建议，对联会理事会决议进行监督。如认为联会理事会的决议违反我国法律法规、联会的章程和工作规则时，或者损害联会的利益及名誉时，可以作出联会监事会决议，要求联会理事会复议其决议。

第十五条  当联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理事、各单位会员或管委会的主要干部等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联会利益时，要求其予以纠正，必要时向代表大会或业务主管单位报告。

第十六条  决定对未履行联会监事职责的监事停止其行使监事权利。

第十七条  监督联会对外交流工作。

第十八条  接受各类对联会、单位会员或管委会的投诉，经调查核实向联会理事会提出处理意见。

第四章  联会监事会会议

第十九条  联会监事会会议每年度至少召开两次。每次会议应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监事出席方可召开，其选举或决议应由出席的监事超过三分之二通过方能生效。

第二十条  如遇特殊情况，联会监事长可决定召开临时监事会议，讨论并表决相关的紧急事宜。

第二十一条  联会监事会会议须形成会议纪要，详细记录会议的决策、表决结果、出席人员情况等内容。

第五章  联会监事会的工作架构

第二十二条  联会监事会设秘书长一名，监事组若干名个，由监事长任命。监事组可专责于选举监督、财务监督、会务监督、外事监督、申诉处理等不同方面。

第六章  管委会的监事会

第二十三条  管委会监事会任期为一年，任期与管委会的理事会期限相同。

第二十四条  管委会监事会设监事长一名，副监事长一名，监事若干名，管委会监事会人数五至十五名。管委会监事成员经管委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第二十五条  管委会监事长的任职条件：由管委会前主席担任（管委会成立时间较短，没有符合上述出任条件的会员，或者虽有符合条件者但本人不愿意出任或未能当选的，可由当地业务主管单位委派）。管委会副监事长的任职条件：曾担任过一届管委会理事（首届管委会不受此限）且曾担任过一届服务队队长。管委会监事的任职条件如下：

曾担任过一届服务队队长，如曾担任过管委会理事会理事的优先推荐；

 2. 承诺在任期内履行监事职责。

拟任管委会监事长、副监事长、监事的人选经业务主管单位确定为正式候选人后进行选举。其中，先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监事会成员，再由监事会会议选出监事长和副监事长。

第二十六条  管委会监事会成员在任期内不兼任管委会理事会成员和管委会专门工作委员会成员。

第二十七条  管委会监事具有知情权、审查权、出席权、提议召开管委会监事会临时会议等权利。

第二十八条  管委会监事会职权

（一）向管委会的会员代表大会报告监事会的年度工作。

（二）监督管委会理事会的选举、罢免；监督管委会理事会履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

（三）检查、监督管委会的财务工作，有权审核账簿和相关文件资料，其知情权应得到充分保障。

（四）监督管委会理事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联会章程和工作规则的情况。

（五）委派管委会监事列席管委会理事会会议，对管委会理事会工作及提案提出意见及建议，对管委会理事会决议进行监督，列席人数原则上不超过5名。如认为管委会理事会的决议违反我国法律法规、中国狮子联会的章程和工作规则时，或者损害本会利益及名誉时，可以作出管委会监事会决议，要求管委会理事会复议其决议。

（六）当管委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理事、各服务队主要干部等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本会利益时，要求其予以纠正，必要时向管委会的会员代表大会、业务主管部门、联会理事会和联会监事会报告。

（七）决定对未履行管委会监事职责的监事停止其行使监事权利。

（八）监督管委会对外交流工作。

（九）接受各服务队投诉，经调查研究向管委会理事会提出处理意见。

 第二十九条  管委会监事会会议

（一）管委会监事会会议可单独召开，也可与管委会理事会会议同时召开，每年度至少召开两次。会议应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管委会监事出席，其选举和决议应由出席的管委会监事超过三分之二通过方能生效。

（二）如遇特殊情况，管委会监事长可决定召开临时监事会议，讨论并表决相关的紧急事宜。

（三）管委会监事会会议须形成会议纪要，详细记录会议的决策、表决结果、出席人员情况等内容。

第三十条  管委会监事会架构

管委会监事会设秘书长一名，监事若干名，由管委会监事长任命。监事可专责于选举监督、财务监督、会务监督、外事监督、申诉处理等不同方面。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制度的联会监事会是指中国狮子联会监事会，管委会监事会是指中国狮子联会各会员管理委员会监事会，单位会员监事会是指深圳狮子会监事会和广东狮子会监事会。

第三十二条  单位会员参照本制度，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订单位会员监事会制度，但不得与本制度所确立的各种原则相悖。

第三十三条  本制度经联会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中国狮子联会。



